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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 

104年度第1季親民服務工作意見調查效益分析 

壹、依據 

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「280 愛幫您第一線親民服務」執行計畫辦理。 

貳、執行概況： 

1.活動日期：104 年 1月 1日至 104 年 3月 31 日。 

2.實施方式：民眾以填寫工作意見調查表方式反映滿意度。 

3.問卷份數：全部問卷 9份，有效問卷 8份，無效問卷 1份(請參閱柒、民眾

建議與後續處理整理表中1序號 1案件)。 

4.研究方法：回收後以計算軟體 Excel 執行資料建檔及問卷分析。 

參、統計結果： 

一、入口處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7 1 0 0 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於本份報告提及「案件序號 x」之詳細內容，請參閱柒、民眾建議與後續處理整理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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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櫃檯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6 1 1 0 8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三、洽公環境滿意度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7 1 0 0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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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% 

無意見 

12% 

不滿意 

13% 

櫃檯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

滿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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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% 不滿意 

0% 

洽公環境滿意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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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五、等候時間滿意度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6 1 1 0 8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6 1 1 0 8 

滿意 

75% 

無意見 

12% 

不滿意 

13% 

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 

滿意 

75% 

無意見 

12% 

不滿意 

13% 

等候時間滿意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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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整體滿意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肆、效益分析 

依據問卷統計分析可知，本季民眾對本所多屬正面評價，計 6份問卷（案

件序號 2、4、5、6、7、8）對於本所同仁服務態度表示嘉許，惟亦有 1份問

卷（案件序號 3）民眾希望本所留意櫃檯人員服務態度，此部分缺失已於 4月

份所務會議、各課課務會議進行宣導，請同仁於服務民眾時務必保持良好態度，

以提昇為民服務品質；其中 1份問卷（案件序號 1）民眾希望本所提升案件辦

理速度，經查該案件並未逾法定辦理期間(3 日)，本所將持續加強登記課承辦

人員教育訓練；另有 1份問卷（案件序號 9）針對謄本收費提出疑問，業已藉

由電子郵件提出內政部函釋、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規費法規定向當事人說明本所

謄本計費標準。 

 

滿意度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未勾選 合計 

人數 6 1 1 0 8 

滿意 

75% 

無意見 

12% 

不滿意 

13% 

整體滿意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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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趨勢分析 

本季親民服務工作滿意度多數民眾勾選滿意，惟與上一季比較，各項滿意

度多具些微下降情形，其中「入口處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」降低 13%，而

「櫃檯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」、「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」、「等

候時間滿意度」、「整體滿意度」則分別減少 25%，僅「洽公環境滿意度」、

提升 12%。 

雖由於親民服務工作意見調查表樣本數較少，少數調查表填答內容即對調

查總結果產生顯著影響；可能造成滿意度調查成績失真，惟此為蒐集民眾意見

進行改進之重要管道，將參考本季成績及建議事項，於後續辦理所內親民服務

教育訓練。 

 

調查項目 
103 年 

第 4季 

104 年 

第 1季 
增減 

入口處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100% 87% -13% 

櫃檯服務人員迎賓服務滿意度 100% 75% -25% 

洽公環境滿意度 75% 87% +12% 

服務人員申辦案件說明滿意度 100% 75% -25% 

等候時間滿意度 100% 75% -25% 

整體滿意度 100% 75% -25% 

 

陸、檢討與分析： 

根據本次滿意度調查結果，除於一份問卷民眾明確指出櫃檯服務檯度有待

改善外，於各項調查項目之整體表現觀察，滿意度成績皆較上季下降。此部分

缺失已於 4月份所務會議、各課課務會議進行宣導，並請值星官、輪值主管及

服務中心同仁隨時注意大廳情況，以即時發現並處理民眾需求，進而改善及精

進為民服務品質。而對於民眾反應案件辦理時間過長、謄本計費等問題，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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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由承辦課室加強同仁教育訓練，於服務民眾時，應清楚向其說明業務辦理流

程及收費，避免產生疑義。 

另登記課陳淑宜、賴珍慧及資訊課陳哲彰、林昭華、方惠仁等同仁服務態

度親切、講解清楚等專業度受到民眾肯定，值得所內同仁效法學習。 

 

柒、民眾建議與後續處理整理表 

問卷

編號 

發生

時間 
課室別 意見概述 處理情形 備註 

1 
1/5 

 
登記 

吳侃庭初審動作太

慢，收件 3天，還

在初審，案件又沒

問題。太誇張了！ 

(收人民陳情案文號：1043830200 列管號：104 研管

4號) 

一、於 1月 7日上午 9:30 電洽陳情人高小姐，其陳

情案件為登記案件(本所 103 年 12 月 30 號收件新北

中地登字第 301610、301620 號為買賣設定連件)，合

先敘明。 

二、 有關其所陳土地登記案辦理情形如附件，經查

本所案係 103 年 12 月 30 號 15 時 50 分收件，初審於

104 年 1 月 5 日 15 時 29 分移送複審(辦理時間近 2

日)，並於 104 年 1 月 6 日 10 時 20 分辦竣結案；未

逾法定辦理期間(3 日)。 

三、後由職於 104 年 1 月 7 日 11:15 分電洽陳情人針

對本案查處情形進行說明，雖本案未逾法定辦理期

間，惟就其所陳之登記案件承辦人員係新進人員，於

案件辦理之經驗尚有不足之處，後續亦持續加強該員

之教育訓練；並對此導致其誤解而產生不悅觀感深感

抱歉，後倘有相關疑義亦歡迎隨時跟本所反映。有關

其所陳之事由經說明後已取得陳情人諒解。 

本調查表於各

項調查項目皆

無填答，故列

為無效問卷。 

2 1/22 登記 

最佳服務人員：陳

淑宜。 

服務親切，笑臉迎

人，講得很清楚。 

納入每月最佳櫃檯服務人員成績計算中。  

3 1/23 登記 

今日來辦理塗銷登

記，網頁營業時間

寫到 17:30，我大

概 16:45 一坐下

來，櫃台的小姐態

度十分差，一直重

複說她 5點就下

班，可以快點嗎？

我也表明在 17 點

前會把資料補齊，

(收人民陳情案文號：1043831316 列管號：104 研管

5號) 

本案業已電洽陳情人說明並取得諒解，惟本課仍將於

課務會議宣導同仁加強溝通方式及服務禮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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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卷

編號 

發生

時間 
課室別 意見概述 處理情形 備註 

她的態度仍非常不

友善，導致我心情

非常不悅及難以接

受，不管是什麼

事，在工作崗位都

不應該有此表現！ 

4 1/27 資訊 
最佳服務人員：林

昭華。 
納入每月最佳櫃檯服務人員成績計算中。  

5 1/28 資訊 
最佳服務人員：林

昭華。 
納入每月最佳櫃檯服務人員成績計算中。  

6 2/25 資訊 

最佳服務人員：方

惠仁。方小姐服務

親切，另洽公人員

賓至如歸。 

納入每月最佳櫃檯服務人員成績計算中。  

7 3/18 登記 
最佳服務人員：賴

珍慧。都很好。 
納入每月最佳櫃檯服務人員成績計算中。  

8 3/23 測量 
最佳服務人員：陳

哲彰。 
納入每月最佳櫃檯服務人員成績計算中。  

9 3/30 資訊 

查詢調閱謄本收費

20 元，所有權為本

人，本人出示證件

(ID)，還需收手續

費明顯為不合理! 

業已於 104/4/2 下午 5時 51 分寄送電子郵件進行回

覆，回覆內容如下： 

親愛的洪小姐您好 

有關您提出查詢調閱謄本收費問題，本所答覆如下： 

一、因登記謄本具公示性質，仍須提供予一般民眾申

請。故櫃檯審驗身份證件，僅為核確您可符合申請各

類謄本之要件(如申請第一類謄本、異動清冊僅限登

記名義人或其代理人申請)，尚無涉收取相關查詢費

用規定，特予說明。 

二、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規定司法機關、考試

機關及各級政府之行政機關徵收規費，應依法律之所

定，未經法律規定者，非分別先經立法機關或民意機

關之決議，不得徵收之。因此，謄本類之收費基準，

係依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書狀及申請應用地籍資

料規費收費標準項目辦理。 

三、另依內政部 97 年 6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70046505 號函釋，民眾親至地政事務所，以建物門

牌申請土地、建物登記簿謄本，由地政機關主動提供

地、建號，因非屬規費法第 13 條第 3款之公共利益，

故無該款可免徵之適用。應依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

書狀及申請應用地籍資料規費收費標準項目之電子

處理之地籍資料(含土地資料及地籍圖)到所查詢閱

覽費，每筆(棟)新臺幣二十元計收，特此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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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卷

編號 

發生

時間 
課室別 意見概述 處理情形 備註 

四、另寄送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4 條條文及內政部 97

年 6月 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046505號函電子檔

供參。 

感謝您不吝指陳，祝您健康順心，若有其他疑義可電

洽 22470101 分機 504 將有專人替您服務，謝謝。 

 


